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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悦读越幸福”

女教师读书故事征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泰州医药高新区科技教育局，各高校，市直各学校：

为积极参与以“阳光女性、幸福中国”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书香三八”读书征文活动，在广大女教师中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引导广大女教师通过读书征文活动，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开阔视野，培养阳光心态，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为泰州教育转型升级凝聚精神力量，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悦读越幸福”女教师读书故事征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征文主题：

以“悦读越幸福”为主题，标题自拟，体裁不限，风格不拘。写己所知，抒己所感。
二、征文对象：

全市在职在岗女教师。  

三、征文内容：

阐述自己对“悦读越幸福”的认识和领悟，畅谈阳光心态与幸福人生关系；结合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论述如何培养阳光心态适应工作需求、如何调适心理状态控制不良情绪、如何为人师表提升幸福能力等；叙述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自己亲身经历的快乐故事、幸福故事、育人故事；书写个人对幸福单位、幸福城市、幸福中国建设的建议，礼赞幸福单位、幸福城市、幸福中国建设的可喜成果。文章内容要反映真情实感，积极向上，要贴近日常生活和工作，反映时代精神面貌。文章文题相符、主题突出、层次分明、段落整齐，语言文字生动、简炼、准确、优美。每篇征文字数在2000字左右。

四、征文要求：

1.各市（区）教育局、各高校、市直各学校在初选的基础上，于3月31日前将征文电子稿和相关书面材料一式5份（A4纸，3号仿宋体字打印，封面格式见附件1，报名表见附件2）报送市教育局妇工委。联系人：杨艳，邮箱：tzjyjfgw@126.com电话：86999814。

2.报送数量：靖江市、泰兴市、兴化市、姜堰区各20篇；海陵区、高港区、医药高新区各15篇；各高校、市直学校各5篇。请各地、各学校按时报送，逾期视作自动放弃。

本次征文评选活动是对全市女教师队伍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的一次充分展示，请各市（区）教育局、各高校、市直各学校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积极参与，在本单位初评的基础上推选出最优秀的征文参加评选。本次征文评选活动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其中评选出的一等奖获得者将推荐到全国、省参评。

附件：

1.“悦读越幸福”女教师读书故事征文评选活动封面格式
2.“悦读越幸福”女教师读书故事征文评选活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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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泰州市教育局
“悦读越幸福”女教师读书故事征文评选活动


（小四号宋体）

征  文  标  题（二号宋体加黒）

作者单位  姓名（四号楷体）

   二○一四年三月（小二号宋体）

附件2
“悦读越幸福”女教师读书故事

征文评选活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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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或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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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教育科技工作，市总工会，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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